关于2025年省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第六项问题整改情况公示
我市已完成2025年省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第六项问题整改，按照《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实施办法》（湘办〔2023〕12号）文件要求，现对问题整改销号情况进行公示。
一、反馈问题
2025年4月现场调查发现，湘潭市湘乡市兆亮电镀工业园环境问题突出。1、湖南鑫嘉联表面处理有限公司酸雾喷淋水pH值为6左右，湖南盛源电镀有限公司酸雾喷淋水pH值为7左右，两家公司未按要求添加药剂，铬酸雾未得到有效处置；2、湘潭中盈电气有限公司被检查时，临时往酸雾喷淋塔内添加药剂；3、湘潭长晶电碳制品有限公司电镀槽两端未密封，废气收集不完全，无组织排放严重；4、五美热镀锌公司废气收集不全；5、园区污水处理厂废水总锌超标排放，浓度为2.17毫克/升，超标0.45倍。
二、整改目标及整改措施
1.整改目标：湖南省兆亮电镀工业中心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设施，按照整改方案，落实废水严格排放管理、废气收集等整改措施，达到园区污染防治能力进一步提升，确保生产废水废气稳定达标排放的目标。
2.整改措施：（1）立行立改。立即组织湖南省兆亮电镀有限公司对污水处理厂和化验室进行运行管理提升整改。一是水处理过程。加强现场一线做水工人培训，对于pH、六价铬和铜等指标，化验室配备快速定向检测试剂，确保将六价铬和铜指标至少做到不显色（远低于限值标准）。同时，制定废水处理车间巡视表，记录现场人员巡视和检测情况，管理人员不定期进行抽查。二是加强化验室对废水处理各工艺段的各项数据检测。进一步做好化验室分析检测工作，各项数据不得低于2小时/次的现场取样和分析，分析数据及时准确交至废水工艺班，工艺班的技术人员及时掌握数据，做好相关调整。三是加强排水应急管理。加强对前端电镀车间的排查，确保各污水分流走向清晰，无混排现象。建立应急机制，如前端出现指标异常情况，现场工艺组迅速采取调整方案，并及时将废水切往应急排放池进行暂存处理。待应急排放池严格落实检测要求，确保达标后再排放。

（2）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园内企业。湖南鑫嘉联金属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盛源电镀有限公司、湘潭市中盈电气有限公司实行专人专管专测，每天定期对废气塔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上报，并及时完成废气塔运行台账的填报；检测不符合规定时，及时添加药剂。湘潭长晶电碳制品有限公司根据工艺需求，调整废气收集处置措施，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处理。湖南五美热镀锌有限公司立即修复酸雾房门帘，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处理。
三、整改完成情况
目标完成情况：湖南省兆亮电镀工业中心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设施，按照整改方案，落实废水严格排放管理、废气收集等整改措施，达到园区污染防治能力进一步提升，整改达到预期目标。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湖南省兆亮电镀有限公司已更换污水处理运营管理单位，由湖南省益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益帆环保”）负责电镀园区污水运维工作；益帆环保制定完善污水处理和化验室各项管理措施，在水处理过程方面，加强现场巡视，化验室配备PH、六价铬、铜快速定向检测试剂，确保后两项重金属指标“不显色”；制定《废水处理车间巡视表》，管理人员不定期抽查，保障巡视、快测及时真实。化验室检测方面，严格执行“每2小时1次现场取样分析”，数据及时同步至废水工艺班，技术人员据此调整工艺。排放管控方面，设置排放数据警示，前端指标异常时工艺组快速调整，未达标则切至应急池二次处理；排查前端电镀车间，确保分质分流清晰无混排；待排放池落实“先检测、达标再排放”制度，确认各数据达标后，才排放。
2.湖南鑫嘉联金属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盛源电镀有限公司、湘潭市中盈电气有限公司等成立环保管理工作群，专人专管专测，每天早上9点前对废气塔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上传至环保管理工作群，并及时完成废气塔运行台账的填报。要求所有废气塔检测结果真实有效，如当天不生产，要求相关负责人在群内注明当天未生产放假。对未按要求进行检测上传至工作群，未及时填报废气塔运行台账的按50元/次进行考核；湘潭长晶电碳制品有限公司已搬迁至新厂房，将电镀槽两端进行围挡，电镀酸雾废气全面收集；湘潭市中盈电气有限公司原有电镀生产线已停产，即将搬迁至新厂房生产，废气收集设施完善；五美热镀锌公司已维修并安装酸雾房门帘，废气收集功能恢复正常。
3.强化日常监管落实情况：依托“双随机”工作机制，对湖南省兆亮电镀有限公司及其园区内企业开展日常监管检查7次，开展夜间执法监测1次，无人机巡飞检查2次。其中，2025年9月16日针对湖南鑫嘉联金属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盛源电镀有限公司、湘潭长晶电碳制品有限公司、湘潭市中盈电气有限公司的执法检查中使用pH试纸现场检测，各企业废气塔酸雾喷淋水均呈强碱性，符合要求。同时，开展园区重点企业自查排查，全面加强区域内涉气规范管理。

四、销号验收情况

按照《湘潭市2025 年省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方案》要求，湘潭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督察科、执法支队对省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第六项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市级核查，整改落实情况与销号报告一致，符合整改销号条件，现进行销号公示。

以上公示日期：2025年12月9日—12月15日。

联系电话：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乡分局 0731-56771475

湘乡市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9日



